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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

收購物理治療業務 
 

本公告乃由香港醫思醫療集團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，與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)自

願作出。 

 

收購物理治療業務 

 

本公司董事(「董事」)會(「董事會」) 欣然宣佈，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(於收市後)，本

集團與一名在香港註冊的物理治療師(「賣方」)訂立投資協議(「協議」)，據此，本

集團有條件同意收購一間經營物理治療中心的公司(「目標公司」)的 51%股權，包括

(i) 買入目標公司的現有股份；及(ii)認購目標公司的新股份 (「收購」) 。 

 

於收購完成時，本集團將擁有目標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 51%，而目標公司將成為

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。目標公司的財務資料將綜合入賬本集團綜合財務報

表。 

 

據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賣方及目標公司各自為獨立於

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(「上市規則」)之第三方。 

 

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 

 

目標公司主要在香港提供(i) 物理治療療程; (ii) 按摩及伸展治療服務 ;(iii) 專項訓練;及

(iv)保健相關服務。 

 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目標公司於香港中環運營 1 間物理治療中心，並擁有 7 名註冊物理

治療師，5 名復康治療師，1 名運動治療師和 1 名私人教練。 

 

進行收購的理由及裨益 

 



 

目標公司的業務與本公司的業務一致。本公司對目標公司之前景持樂觀態度，並認為 

目標公司的業務與本集團的業務之間可實現協同效應，以加強本集團一站式痛症管理

及保健平台之發展。 

 

綜上所述，本公司董事認為，協議及收購之條款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

之整體利益。 

 

上市規則涵義 

 

由於收購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(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.07 條) 均低於 5%，收購不構成上

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本公司之須予公布交易。 

 

收購完成須待協議中之條件獲達成或獲豁免（視乎情況而定）後，方可作實。收購可

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或考慮買賣本公司股份及證券

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 

 

承董事會命 

 香港醫思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 

公司秘書  

蕭鎮邦 

 

 

香港，2021 年 4 月 14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鄧志輝先生、李嘉豪先生、李向榮先生及黃

志昌先生；兩名非執行董事陸韵晟先生及王大松博士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清

楠先生、陸東先生及林知行先生。 

 

*. 僅供識別 

 

 


